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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發香 港中 學文憑 考試 電腦 系統開 發香 港中 學文憑 考試 電腦 系統開 發香 港中 學文憑 考試 電腦 系統開 發香 港中 學文憑 考試 電腦 系統     

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     

 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考 評 局 )需 要 政 府 撥 款 開 發 新 的 電 腦 系 統 ， 以 支

援 將 於 2012 年 推 行 的 新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 本 文 件 旨 在 徵 詢 各 委 員 對

撥 款 建 議 的 意 見 。  

    

 

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     

2. 考 評 局 於 1977 年 根 據 《 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條 例 》 (第 261 章 )成 立 ，

屬 法 定 機 構 。 考 評 局 的 法 定 職 責 是 舉 辦 兩 項 現 有 的 公 開 考 試 (即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和 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和 新 設 的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 考 評 局 亦 舉

辦 多 項 其 他 評 核 工 作，包 括 全 港 性 系 統 評 估、教 師 語 文 能 力 評 核，以 及

多 項 專 業 和 國 際 考 試 ， 例 如 普 通 教 育 文 憑 試 和 英 語 作 為 外 國 語 言 考 試

(托 福 試 )。考 評 局 按 自 負 盈 虧 的 原 則 運 作，並 無 接 受 政 府 任 何 經 常 資 助。 

 

3. 新 學 制 會 在 2009/10 學 年 開 始 實 施 ， 屆 時 會 有 首 批 新 學 制 的 中 四 學

生。根 據 新 學 制，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會 取 代 現 時 的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和 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由 於 考 評 局 現 有 的 考 試 系 統 和 基 礎 設 施 只 用 以 支 援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和 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而 非 為 支 援 新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而 設 ，

故 此 必 須 開 發 新 的 電 腦 系 統 以 作 配 合。我 們 曾 在 2005 年 12 月 2 日（ 立

法 會 文 件 FCR(2005-06)33）申 請 撥 款， 以 更 新 考 評 局 不 合 時 宜 的 資 訊 科

技 基 礎 設 施 和 考 試 系 統，當 時 已 表 示 需 在 適 當 時 候 申 請 額 外 撥 款，以 施

行 其 他 必 要 措 施 ， 配 合 在 新 學 制 下 舉 辦 的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  

    

 

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     

4. 現 建 議 開 立 為 數 152,309,000 元 的 新 承 擔 額，以 供 考 評 局 開 發 新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系 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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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 議 計 劃 包 括 ：  

(a) 開 發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系 統 ；  

(b) 提 升 系 統 硬 件 和 軟 件 並 添 置 額 外 硬 件 以 支 援 電 子 評 卷 、 考 試 工 作

人 員 管 理 和 口 試 記 錄 系 統 ； 以 及  

(c) 提 供 技 術 解 決 方 案 以 解 決 聆 聽 考 試 過 程 中 無 線 電 信 號 不 清 晰 的 問

題 。  

    

 

理 據理 據理 據理 據     

新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系 統新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系 統新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系 統新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系 統     

6. 本 港 現 有 兩 個 考 試 系 統 ， 即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系 統 和 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系 統。兩 個 考 試 系 統 由 批 次 處 理 程 式 組 成，根 據 考 試 周 期 的 不 同 階 段順

序運 作。程 式可處 理整個 考 試 周 期內各 項重要 工 作，包 括 考 生報名、考

試 行 政 、 處 理分數 、 計算成績、  匯報成績和 處 理上訴。 此 外 ， 考 評 局

亦 設 有 電 子 評 卷 系 統，功能 包 括掃描答卷、閱卷 員網上預訂電 子 評 卷 中

心和 電 子 評 卷。考 評 局 的 考 試 工 作 人 員 管 理 系 統 則 處 理 考 試 工 作 人 員 的

招聘、調派和酬金事宜 。  

 

7. 現 有 的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和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考 試 系 統 ， 不 能與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的 運 作模式相容，因為該兩 個 系 統 是 根 據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及 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的 要求與運 作模式 設 計 的。該兩 個 系 統 不 能 支 援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的 要求，例 如 多 項 新 高 中 科目及應用 學習科目需 有 多媒體習作 的

評 核；採用校本 評 核 的 科目有所增加並 有 不 同 要求；新 評 級規定 需 要 不

同類型的 統 計測量模型支 援；以 及改變證書內容以滿足不 同 需 要等。提

升 現 有 系 統 並 不可行，因為 現 有 系 統 屬獨立 系 統，設 有 不 能 更改的 工 作

邏輯，如 要改良系 統 以 支 援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所需 的 資源龐大。此 外，

由 於 在 2011、 2012 及 2013 年 ，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會與香 港 中 學 會 考或

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的 程序會 有 並軌進行 （ 見 下 表 ），因此改良現 有 系 統

供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應用，並 不可行。開 發 和 推 行 新 的 考 試 系 統 是 舉 辦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不可或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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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     2011201120112011 年年年年     2012201220122012 年年年年     2013201320132013 年年年年     

香 港 中 學 會 考香 港 中 學 會 考香 港 中 學 會 考香 港 中 學 會 考     最後一屆  為 自修生 (包

括重讀生 )舉

辦  

  

香 港 高 級 程 度香 港 高 級 程 度香 港 高 級 程 度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會 考會 考會 考     

  最後一屆  為 自修生

(包 括重讀

生 )舉 辦  

香 港 中 學 文 憑香 港 中 學 文 憑香 港 中 學 文 憑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考 試考 試考 試     

 呈交校本 評 核

及應用 學習評

核 成績；  

考 生報名  

首 屆   

 

8. 估 計 開 發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系 統所需 的費用 為 110,369,000 元 ， 包

括 硬 件 、 軟 件 、 建 置服務以 及 員 工培訓以 配 合轉變。  

 

提 升 系 統 硬 件 和 軟 件 並 添 置 額 外 硬 件 以 支 援提 升 系 統 硬 件 和 軟 件 並 添 置 額 外 硬 件 以 支 援提 升 系 統 硬 件 和 軟 件 並 添 置 額 外 硬 件 以 支 援提 升 系 統 硬 件 和 軟 件 並 添 置 額 外 硬 件 以 支 援 電 子 評 卷電 子 評 卷電 子 評 卷電 子 評 卷、、、、考 試 工 作 人考 試 工 作 人考 試 工 作 人考 試 工 作 人 員 管員 管員 管員 管

理理理理 和 口 試 記 錄和 口 試 記 錄和 口 試 記 錄和 口 試 記 錄 系 統系 統系 統系 統     

9. 考 評 局 在 2007 年 推 行 電 子 評 卷。電 子 評 卷 系 統 包 括把答卷 作 數碼影

像處 理，再利用一組聯網電 腦，以 電 腦 軟 件把個別試 題 的答卷分發給閱

卷 員。現 時 電 子 評 卷 系 統 提 供 的界面，可供 香 港 中 學 會 考、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教 師 語 文 能 力 評 核 和 全 港 性 系 統 評 估 系 統使用。電 子 評 卷 系 統

只 能 用來評閱已掃描的 以紙筆作答的 試 卷。考 試 工 作 人 員 管 理 系 統 則 處

理 考 試 工 作 人 員 的招聘、調派和酬金事宜。考 試 工 作 人 員 包 括閱卷 員 和

監考 員等。  

 

10. 這兩 個 系 統 的 軟 件 必 須 提 升 ， 以 配 合 建 議 的 新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系

統 。  

 

11. 因考 試 工 作 人 員 的 資料庫有所增加，所以 須加強考 試 工 作 人 員 管 理

系 統 的 硬 件 。 電 子 評 卷 系 統 的 硬 件也須加強，因為 現 有 硬 件 只可處 理

30 個 科目 (包 括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 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 全 港 性 系 統 評 估 和

教 師 語 文 能 力 評 核 的 科目 )。 將來考 試 科目共有 34 個 ， 而且香 港 中 學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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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 考 試所須進行 的雙重評 卷 工 作 會 更 多，現 有 硬 件 的 處 理 能 力遠不足以

應付。再者，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和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會 在 2012 和  2013

年 同 時 舉 行 ， 考 試 科目超過 40 個 。   

 

12. 估 計加強這兩 個 系 統所需 的費用 為 2,939.8 萬元，包 括 硬 件 和 軟 件 的

費用 。  

 

13. 記 錄 系 統令口 試 更加嚴謹公平以 能協助 考 評 局 處 理 考 生 的上訴。部

分本地考 試 已採用該系 統 ， 其 他 公 開 考 試也會逐步採用 。 由 於 2012 年

新舊學 制 兩 批 學 生 會 同 時參加公 開 考 試，考 評 局 須 添 置 額 外 硬 件，以應

付兩 個 考 試 的 需 要 。  

 

14. 估 計 為該系 統 添 置 硬 件所需 的費用 為 148.7 萬元 。  

    

針 對 電 台 廣 播 聆 聽 考 試 信 號 不 清 晰 的 問 題 提 供 技 術 解 決 方 案針 對 電 台 廣 播 聆 聽 考 試 信 號 不 清 晰 的 問 題 提 供 技 術 解 決 方 案針 對 電 台 廣 播 聆 聽 考 試 信 號 不 清 晰 的 問 題 提 供 技 術 解 決 方 案針 對 電 台 廣 播 聆 聽 考 試 信 號 不 清 晰 的 問 題 提 供 技 術 解 決 方 案     

15. 現 時 ， 聆 聽 考 試 試 題 經 香 港 電台播放。 學 生 須 自 行攜帶調頻收音機

到試場應考。不 過，試場位置 和 外界干擾會影響信 號 接收，因此每年都

有 考 生投訴無 線 電 信 號 不 清 晰。考 評 局 曾 經進行研究，在所有 422 個 試

場測試 無 線 電 信 號 的覆蓋範圍， 當 中 67 個 試場的 無 線 電 信 號覆蓋被評

為“劣”或“極劣”。  

 

16. 我 們 建 議 在這 67 個 試場安裝調頻 (FM)信 號轉發器。調頻無 線 電 信 號

轉發器由 無 線 電 接收器、擴大器和 發射器組 成，可接收和擴大微弱或低

頻信 號 ，然後以較高頻或較強的 信 號轉發 。 接收器會安裝在 試場的天

台，發射器則安裝在 試場。接收器會把接收到的 無 線 電 信 號擴大，然後

轉播到試場。發射器的 配 置，會 設 定至可以消除盲點。這方 案可確保試

場接收到清 晰 的 無 線 電 信 號 ，使聆 聽 考 試 更加公平。  

 

17. 估計提供上述技術解決方案所需的費用(包括硬件和安裝費)為 1,105.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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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行 計 劃推 行 計 劃推 行 計 劃推 行 計 劃     

18.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系 統 必 須 在 2012 年投入運 作。因此，考 評 局打算

在 2009 年 第一季招標，以 期 系 統 開 發 工 作可在 2009 年 第三季或之前展

開 。  

 

19. 首 屆 於 2012 年 舉 行 的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的 周 期 會 在 2011 年 第三季

展開，學校會呈交校本 評 核 成績，而 學 生 會報名參加考 試。隨後，考 評

局 會進行 科目考 試 、 電 子 評 卷 、 處 理分數 和 評 級 ，最後在 2012 年 第三

季公布成績。 周 期 會 於 2012 第三季上訴覆核完成後完結。 考 評 局 會參

考應用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系 統 的 經驗，微調應用 軟 件 和 系 統，以 及 解 決

應用 時遇到的 各種問 題。過 程可能 需 兩至三年。下 表載列重要 的 成果和

必 須完成 的 日 期 。  

 

        成 果成 果成 果成 果     

1. 2011 年 第三季  完成校本 評 核附屬 系 統，以 供 記 錄校本 評 核 成

績。  

完成 考 生報名附屬 系 統，以 供 記 錄 和 處 理報名

資料。  

2. 2011 年 第 四季  完成 電 子 評 卷 和 考 試 工 作 人 員 管 理 系 統 的 提

升 和測試 工 作，以便全面以 電 子 評 卷 方 式 評閱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試 卷 。  

3. 2012 年 第一季  完成 試場調頻無 線 電 信 號轉發器的安裝和測

試 工 作 。  

4. 2012 年 第二季  完成分數 處 理 和 評 級附屬 系 統，以 供 記 錄 和 處

理 原 始分數 ， 並採用水平參照模式 評 級 。  

5. 2012 年 第三季  完成 支 援 2012 年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公布成績

和上訴覆檢的附屬 系 統 。  

6. 2015 年 第 四季  完成微調應用 軟 件 和 系 統，以 及 解 決應用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系 統 時遇到的 各種問 題 。  

    

20. 為了使新 的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系 統得以順利推 行 ， 考 評 局 會確保內

部員 工 和 局 外 考 試 工 作 人 員 及相關人士 ( 包 括 教 師 、 試場主任 及監考

員 、閱卷 員 和 其 他 人 員 )得到充分的 資 訊 及足夠的訓練。 考 評 局 會就新

電 腦 系 統進行宣傳， 並 為 考 試 工 作 人 員 及相關人士舉 行簡介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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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考 評 局明白，應用 新 的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系 統 必 須小心謹慎，妥善

監控，特別是 新 系 統 要測試妥當才可全面推 行。為確保該計 劃 的質素，

並使該計 劃得以順利推 行，考 評 局 會從各 方面測試 系 統，包 括進行綜合

測試、用家測試、負荷及效能測試、模擬測試 及災難恢復測試，確保新

系 統符合 工 作 及 技 術 要求。  

 

22. 新 系 統 的詳細推 行 時間表載於附件 1。  

    

 

對 財 政 的 影 響對 財 政 的 影 響對 財 政 的 影 響對 財 政 的 影 響     

23. 我 們 建 議 為 計 劃 提 供一筆為 數 152,309,000 元 的 非 經 常 撥 款，分項 數

字如 下 ：  

 

    計 劃 項 目計 劃 項 目計 劃 項 目計 劃 項 目     估 計 費 用估 計 費 用估 計 費 用估 計 費 用     

((((百 萬 元百 萬 元百 萬 元百 萬 元 ))))     

(I) 開 發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系 統   110.369 

(A) 建 置服務  64.475  

(B) 硬 件  20.798  

(C) 軟 件  25.096  

(II) 提 升 硬 件 及 軟 件 並 添 置 額 外 硬 件 以 配 合

現 有 電 子 評 卷、考 試 工 作 人 員 管 理 及 口 試

錄音系 統  

 30.885 

(III) 針對 聆 聽 考 試 信 號 不 清 晰 的 問 題 提 供 技

術 解 決 方 案 (提 供調頻無 線 電 信 號轉發器 ) 

 11.055 

        總 數總 數總 數總 數 ::::     152.309152.309152.309152.309    

 

24. 估 計 現金流量如 下 ：  

 

財 政 年 度財 政 年 度財 政 年 度財 政 年 度     現 金 流 量現 金 流 量現 金 流 量現 金 流 量 ((((百 萬 元百 萬 元百 萬 元百 萬 元 ))))     

2009-10 26.163  

2010-11 61.190  

2011-12 48.261  

2012-13 14.518  

2013-14 2.177  



- 7 - 

 

25. 計 劃 會令考 評 局每年 的 經 常費用增加 1,744 萬元 ，但部分會因節省

開 支 而得以抵銷。節省的 開 支 合共每年 789.4 萬元 ， 包 括 系 統維修保養

費用 及因提 升效率而減省的加班和臨時 工等開 支。新增的 經 常費用淨額

為 954.6 萬元 ， 由 考 評 局 承 擔 。  

    

 

監 察 撥 款 的 運 用監 察 撥 款 的 運 用監 察 撥 款 的 運 用監 察 撥 款 的 運 用     

26. 考 評 局 會 成 立督導委 員 會 ，監察計 劃 的進度 。督導委 員 會主席由 考

評 局主席出任，成 員 包 括 教 育 局 代 表。此 外，考 評 局 現 有 管治架構，即

考 評 局 委 員 會 、 資 訊 科 技 委 員 會 和 財務及審 計 委 員 會 ， 會 擔 當重要 角

色。資 訊 科 技 委 員 會 負 責審議 和監察建 議 計 劃 的籌劃 和 實 行，財務及審

計 委 員 會 則 負 責監察建 議 撥 款 的 運 用。考 評 局 委 員 會 會從策略和宏觀角

度監察計 劃 的 推 行。考 評 局 會備存獨立帳目，記 錄與撥 款 有關的交易。 

 

27. 教 育 局派員出任 考 評 局 委 員 會 和 考 評 局 其 他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 以履行

政 府 的一般監察職 責 。 此 外 ， 根 據 《 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條 例 》 (第 261

章 )， 考 評 局每年 須把收支預算和 建 議事務計 劃 提交當 局審批 ， 以 及把

已審計帳目和事務報告提交立 法 會。在監察這次 建 議 撥 款 的 運 用 和 計 劃

的進度 方面，政 府除派員 擔 任督導委 員 會 成 員 外，還會 要求考 評 局 定 期

向政 府匯報。  

    

未 來 路 向未 來 路 向未 來 路 向未 來 路 向     

28. 根 據 委 員 會 的 意 見，我 們 計 劃 於 2009 年 1 月把撥 款 建 議 提交財務委

員 會審批 。  

 

 

 

教 育 局  

2008 年 12 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開發開發開發開發新新新新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電腦系統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電腦系統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電腦系統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電腦系統的推行時間表的推行時間表的推行時間表的推行時間表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項 目項 目項 目項 目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I)(I)(I)(I)     開 發開 發開 發開 發 新新新新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電 腦 系 統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電 腦 系 統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電 腦 系 統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電 腦 系 統                           

(A)(A)(A)(A)    建 置 服 務                           

((((1111))))     考 試考 試考 試考 試 運 作運 作運 作運 作                           

((((aaaa))))考 生 報 名 處 理 (由 記 錄 及 處 理 報 名 資 料 到 印 發 准 考 證 )                       

((((bbbb))))校 本 評 核 處 理                        

((((cccc))))試 場 分 配                        

((((dddd))))考 試 人 員 管 理                        

((((eeee))))答 卷 追 縱 及 報 告                        

(((( ffff ))))應 用 學 習 評 核 處 理                        

((((gggg))))分 數 處 理 及 評 級 (水 平 參 照 成 績 匯 報 及 應 用 學 習 )                       

((((hhhh))))證 書 處 理 及 印 製                        

(((( iiii ))))統 計 測 量 模 型 支 援 、 分 析 及 報 告                        

((((2222))))     考 試考 試考 試考 試 服 務服 務服 務服 務                           

((((aaaa))))投 訢 及 考 試 異 常 情 況 管 理                        

((((bbbb))))上 訴 覆 核 個 案 管 理                        

((((3333))))     員 工 培 訓 以 配 合 轉 變                           

(II)(II)(II)(II)     為 現 有 系 統 提 升 硬 件 和 軟 件 ， 以 及 添 置 額 外 硬 件                           

(A)(A)(A)(A)    電 子 評 卷 系 統 及 考 試 工 作 人 員 管 理 系 統                           

(B)(B)(B)(B)    口 試 記 錄 系 統                           

(III)(III)(III)(III)     針 對 聆 聽 考 試 過 程 中 無 線 電 信 號 不 清 晰 的 問 題 提 供 技 術

解 決 方 案 (提 供 調 頻 (FM)信 號 轉 發 器 )     
                      

 


